
中国骨伤  年 ! 月第 ∀ 卷第 # 期

腰椎间盘髓核摘除术后症状重现原因分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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笔者  年 一 , 姜年收治腰椎间盘突出症 % !
(

手术指征不全
)

虽经 ∗+ 或椎管造影检查
,

但为

例
,

行手术经后路椎间盘髓核摘除 #, 例
,

术后 周− 椎间盘膨出
,

且程度不显者
,

同时并有其它腰椎疾患

. 个月症状不同程度复发或症状未除者 / 例
,

经追踪随 ∃如椎管狭窄
、

推间孔骨性狭窄
、

椎管内肿瘤等∋ 共致

访
、

二次手术
、

∗ + 复查等
,

总结原因分析如下
。

腰腿痛者
,

在病员强烈要求手术下单纯作了推间盘手

手术性因素 术
,

而从根本上尚未解除症状者
(

( 椎间盘再突出
)

术中髓核摘除未尽
,

或破裂突入 ,( 误诊
)

因多种原因诊断错误
,

盲目手术切除椎间

椎管内的纤维环切除不彻底或未切除
,

术后残余髓核 盘而症状尚存 ∃如马尾肿瘤误诊为椎间盘突出症 ∋
。

突出或纤维环水肿
、

粘连而压迫神经根
。

并发症因素

#
(

神经根损伤
)

术中不同程度的神经根损伤
,

如电
(

术后椎体滑脱
)

如 01 − 2 ,

椎间盘突出
,

由于摘

烙损伤
、

钳夹损伤
、

神经根牵拉过度过久
,

致神经根充 除了髓核及切除了部分纤维环
,

两椎体间固定连接装
血

、

水肿
,

乃至损任后粘连
,

术后均有不同程度的神经 置受到破坏
,

术后因外力或姿态不当
,

较正常人更易出

根症状再现
。

现腰椎滑脱
,

导致腰腿痛症状出现
。

!
(

错切椎间盘
)

术中定位错误
,

应该切除的椎间盘 #
(

术后神经根粘连
)

术中椎管内出血
、

神经根本身

未作切除
,

神经根受压因素依然存在
。

的损伤
,

术后双下肢短时间内的活动度减弱等
,

均可致

,
(

漏切椎间盘
)

个别特殊病例
,

同时有相邻两个推 神经根的椎管内段
、

椎间孔段不同程度粘连
。

故术后 #

间盘突出
,

术中只切除了明显突出者
,

术后由于脊柱纵 − ! 天开始鼓励病员多做直腿抬高活动
,

以牵拉神经

向受力
,

原不明显突出者变成了
“
出林笋子先遭难

” ,

致 根防止粘连
。

使症状重现 ∃当然
,

不排除无指征切除的这种椎间盘 ∋
。

!
(

新病灶的出现
)

术后邻近推间盘新的突出
、

马尾

.
(

止血不严
)

术中止血不彻底致推管内形成血凝 肿瘤
、

腰椎骨折
、

腰椎管狭窄
、

腰椎小关节综合征
、

梨

块
,

逐渐增大而压迫神经根
3

或术中椎管内出血
,

填塞 状肌综合征等等
,

均可出现类似症状
,

可通过具体详细

止血纱布
、

明胶海绵过多
,

且位于神经根周围
,

它们被 的症状
、

体征
、

病史特点或 ∗ +
、

椎管造影
、

4 5 6等鉴

机化吸收前直接压迫神经根
。

别诊断
(

诊断性因紊 ,
(

术后后纵韧带病变
)

椎间盘健核摘除术后后纵
(

定位错误
)

如过度椎畸形
,

椎间盘序数错位导致 韧带与破裂的纤维环粘连
、

纤维化
、

肥厚
,

甚至远期出

手术定位错误而错切椎间盘
。

为避免发生此情况
,

读片 现后纵韧带钙化
,

因其占据椎管内一定容积
,

常见其压

和手术时均应以肋骨确定 # 胸椎后依次下数确定应 迫硬膜囊及神经根
,

雷同于椎间盘突出原理
。

该切除的病理性椎间盘
。

综上所述
,

无论术前
、

术中
、

术后
,

如能认真
、

仔

#( 临床诊断欠准确
)

术前单凭症状
、

体征来确定哪 细
、

耐心地诊断和操作手术
,

指导病员正确活动
,

均能

个椎间盘突出
,

因各种原因忽视了做 7 + 等诊断定位
,

尽可能减少术后并发症的出现
(

术中可能造成错切或漏切椎间盘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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